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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一
直
往
後
退
，
繼
而
放
棄
濟
南
、
泰
安
，
使
後
方
動
搖
，
這
個
責
任
，
由
誰
負
擔
？
﹂

韓
復
榘
騰
地
一
聲
站
起
來
，
毫
不
客
氣
地
頂
撞
說
：
﹁
山
東
丟
失
是
我
應
負
的
責
任
，
南
京
丟
失
該
誰
負
責

呢
？
﹂蔣

介
石
一
拍
桌
子
，
聲
色
俱
厲
地
說
：
﹁
現
在
我
問
的
是
山
東
，
不
是
南
京
。
南
京
丟
失
，
自
有
人
負
責
。
﹂

韓
復
榘
還
想
爭
辯
，
被
坐
在
身
旁
的
劉
峙
勸
說
住
了
。
會
議
休
息
時
，
侍
衛
長
走
過
來
，
說
是
委
座
接
見
。

劉
峙
拉
著
韓
復
榘
的
手
走
到
門
口
，
突
然
一
左
一
右
上
來
兩
個
大
漢
，
將
他
夾
在
中
間
，
韓
復
榘
認
出
這
兩
人
是

特
務
頭
子
戴
笠
和
龔
仙
舫
，
但
已
來
不
及
反
抗
，
被
當
場
逮
捕
。
經
武
漢
軍
事
法
庭
會
審
，
以
違
抗
軍
令
、
擅
自

撤
退
罪
處
決
。
同
時
還
處
分
了
第
五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香
翰
屏
、
晉
軍
第
六
十
一
軍
軍
長
李
服
膺
等
四
十
三
名
作
戰

不
力
的
軍
官
，
起
到
了
殺
一
儆
百
的
警
示
作
用
。

第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由
第
十
二
軍
軍
長
孫
桐
萱
出
任
。
為
防
止
北
線
日
軍
繼
續
南
下
，
李
宗
仁
採
取
以
攻
為

守
的
戰
術
，
命
令
第
三
集
團
軍
、
第
二
十
二
集
團
軍
和
第
三
軍
團
分
別
向
濟
寧
、
鄒
縣
、
蒙
陰
之
敵
發
動
攻
勢
作

戰
，
收
復
了
蒙
陰
縣
城
，
切
斷
了
日
軍
第
十
師
團
和
第
五
師
團
之
間
的
聯
繫
點
。

二
、
大
戰
臨
淮
關

在
華
北
日
軍
南
下
的
同
時
，
華
中
日
軍
也
積
極
配
合
北
進
。
從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二
月
中
旬
開
始
，
南
路
日
軍

第
九
師
團
和
第
十
三
師
團
分
別
自
鎮
江
、
南
京
、
蕪
湖
渡
江
，
沿
津
浦
路
北
上
，
先
後
佔
領
滁
縣
、
來
安
、
巢
縣
、

揚
州
等
地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荻
洲
立
兵
的
第
十
三
師
團
主
力
攻
陷
滁
縣
後
，
順
著
津
浦
路
向
北
推
進
，
在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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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嶺
、
三
界
、
嘉
山
集
、

藕
塘
一
帶
，
接
連
遭
遇

守
衛
在
津
浦
路
兩
邊
山

地
的
第
十
一
集
團
軍
劉

士
毅
部
第
三
十
一
軍
的

層
層
阻
擊
。
十
八
日
，

日
軍
先
頭
部
隊
進
佔
明

光
縣
城
。
第
三
十
一
軍

主
動
撤
出
，
隱
蔽
在
明

光
城
附
近
的
馬
崗
、
魏

崗
之
間
。
夜
幕
降
臨
後
，

劉
士
毅
軍
長
突
然
率
領

部
隊
殺
了
個
回
馬
槍
，

打
得
日
軍
措
不
及
防
。

激
戰
通
宵
，
城
內
日
軍

大
部
被
殲
，
僅
逃
出

一
百
餘
人
。
守
軍
迅
速

撤
退
，
令
趕
來
增
援
的

徐州會戰要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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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軍
主
力
部
隊
撲
空
。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日
軍
華
中
派
遣
軍
司

令
官
畑
俊
六
下
令
第
十
三
師
團
﹁
殲
滅
鳳

陽
、
蚌
埠
附
近
之
敵
﹂
，
荻
洲
師
團
長
遂
分

兵
三
路
向
安
徽
鳳
陽
、
蚌
埠
發
起
進
攻
。
守

軍
李
品
仙
部
第
十
一
集
團
軍
按
李
宗
仁
的
命

令
，
將
主
力
撤
至
蚌
埠
以
西
淮
南
鐵
路
西
側

山
區
，
待
命
側
擊
北
進
之
敵
，
以
一
部
兵
力

在
淮
河
、
池
河
之
間
進
行
逐
次
抗
擊
。
至
二

月
二
日
，
日
軍
先
後
攻
佔
臨
淮
關
、
蚌
埠
和

鳳
陽
。李

宗
仁
急
電
第
五
十
一
軍
前
往
阻
敵
。

第
五
十
一
軍
軍
長
于
學
忠
率
部
奔
赴
淮
河
前

線
。
第
五
十
一
軍
原
係
東
北
軍
張
學
良
舊

部
，
西
安
事
變
後
分
赴
山
東
抗
日
前
線
，
轄

第
一
一
三
、
一
一
四
兩
個
師
約
二‧

五
萬

兵
力
。二

月
三
日
，
日
軍
開
始
強
渡
淮
河
，
被

中國軍隊正在阻擊敵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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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剛
到
達
的
第
五
十
一
軍
擊
退
。
八
日
，
蚌
埠
日
軍
在
二
十
餘
架
飛
機
及
炮
兵
火
力
急
襲
掩
護
下
，
再
次
強
渡
淮

河
。
守
軍
英
勇
抗
擊
，
兩
次
擊
退
日
軍
渡
河
部
隊
。
于
學
忠
軍
長
也
親
臨
前
線
督
戰
，
守
軍
士
氣
大
振
，
血
戰
終

日
，
終
將
渡
河
的
日
軍
全
殲
，
擊
斃
落
水
日
軍
三
百
餘
人
。
當
晚
二
十
三
時
，
日
軍
又
進
行
夜
間
強
渡
，
攻
佔
北

岸
小
蚌
埠
。
第
一
一
三
師
師
長
周
先
烈
令
第
三
三
七
旅
反
擊
，
激
戰
至
九
日
凌
晨
，
恢
復
了
陣
地
。
十
日
拂
曉
，

日
軍
又
一
次
發
動
進
攻
，
第
一
一
三
師
全
力
反
擊
，
兩
軍
反
復
爭
奪
，
小
蚌
埠
終
被
日
軍
佔
領
。

二
月
十
日
，
侵
佔
臨
淮
關
的
日
軍
也
發
動
強
渡
進
攻
，
突
破
北
岸
守
軍
第
一
一
四
師
的
陣
地
。
第
一
一
四
師

師
長
牟
中
珩
脫
掉
上
衣
，
赤
裸
臂
膀
，
揮
槍
高
呼
：
﹁
弟
兄
們
，
我
們
東
北
軍
絕
不
能
忘
記
九
一
八
國
恥
！
此
仇

不
報
，
更
待
何
時
？
﹂
遂
率
官
兵
，
發
起
反
擊
，
用
刺
刀
和
手
榴
彈
與
日
軍
展
開
白
刃
格
鬥
。
浴
血
肉
搏
終
日
，

經
過
十
多
次
拉
鋸
式
爭
奪
戰
，
奪
回
新
莊
、
梅
園
子
等
部
分
陣
地
。
激
戰
至
十
一
日
，
第
一
一
四
師
傷
亡
二
千
餘

人
，
沿
岸
陣
地
多
處
被
日
軍
突
破
，
被
迫
撤
至
沫
河
口
、
年
家
廟
之
線
。
日
軍
第
十
三
師
團
主
力
大
部
進
至
淮
河

以
北
。二

月
十
三
日
，
李
宗
仁
急
調
第
五
十
九
軍
軍
長
張
自
忠
率
部
馳
援
，
進
至
固
鎮
地
區
，
接
替
第
五
十
一
軍
防

務
。
同
時
，
命
令
劉
士
毅
部
第
三
十
一
軍
由
淮
南
鐵
路
向
鳳
陽
之
敵
側
擊
，
令
剛
從
淞
滬
戰
線
撤
下
來
的
廖
磊
部

第
二
十
一
集
團
軍
第
七
軍
由
合
肥
向
明
光
、
定
遠
敵
後
側
擊
。
日
軍
被
迫
將
淮
河
以
北
的
主
力
撤
到
淮
河
以
南
回

援
。
張
自
忠
乘
勢
令
第
一
八○

師
和
第
三
十
八
師
向
小
蚌
埠
日
軍
發
起
反
攻
，
十
五
日
，
收
復
小
蚌
埠
和
淮
河
以

北
全
部
陣
地
。

日
軍
腹
背
受
敵
，
不
敢
隨
意
北
進
，
津
浦
路
南
端
戰
事
，
一
時
形
成
兩
軍
隔
河
對
峙
局
面
。


